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選訓委員會 114 年 9 月份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4 年 9月 10 日(星期三)12 時 30 分 

二、 地點：桃園市公西靶場(桃園市龜山區公西里 1鄰忠義路三段 217 巷 28 號) 

      會議室 

三、 主席：吳耀家                                     紀錄：莊翰霖 

四、 訓輔委員：張文育 

五、 出席委員：李耀文、吳孟蓉、李峰南、施榮宏、黃胤鴻、余曉芬 

六、 請假委員： 蔡世銘、陳文菱 

七、 列席人員：黃冠文代 

八、 主席致詞：略 

九、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114 年 8 月份第二次選訓委員會議紀錄確認備查。 

十、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遴選 2025 匈牙利大獎賽(手、步槍)參賽人員名單案，請討論。 

說明：2025匈牙利大獎賽(手、步槍)於 11/20-11/22在布達佩斯舉行，計有

黃金計畫選手余艾玟、陳俞如、劉恆妤等 3 名規劃參賽。 

決議：同意黃金計畫選手余艾玟、陳俞如、劉恆妤等 3名參賽 2025匈牙利大

獎賽(手、步槍)，相關費用由個人黃金計畫經費支應。 

 

提案二 

案由：有關再次補正 2025 年泰國東南亞射擊錦標賽參賽人員名單案，請討論。 

說明：本案於 114年 8 月 19 日召開之選訓會議（第二次），已審議通過「2025

年泰國東南亞射擊錦標賽參賽人員名單案」，經再檢視相關成績，漏未

納入空氣步槍達標選手楊子謙，爰提補正並依成績排序修正參賽名單

（如附件一）。 

決議：本案經審議後，確認 10 公尺空氣步槍選手楊子謙以 624.7分成績優於

鄭丞莞 623.8 分(達標分數為 622.8分)，爰同意改由楊子謙參賽，修

正後名單依程序提報相關單位辦理。 

 

提案三 

案由：遴選 2025 臺北國際大獎賽(全項目)參賽人員名單案，請討論。 

說明：2025臺北國際大獎賽(全項目)於 11/20-10/29在公西靶場舉行，擬遴



選達標選手參賽，請討論。 

決議： 

(一) 名單修正後(如附件二)通過並開放自費參賽，全項依照最優級組達標

次數高低排定優先順序；若達標次數相同，則依各項排名高低排定優

先順序，擇優參賽。 

(二) 上開參賽名單依照本會年度經費(預定 8 位選手、2位教練)及相關經

費審核會議通過確認後決定；各專屬黃金計畫參賽選手由相關經費支

應，其教練、翻譯與防護員等經費由各專屬相關經費計畫支應。 

 

提案四 

案由：修正 2025 埃及世錦賽(手、步槍)參賽人員名單案，請討論。 

說明： 

(一) 2025埃及世錦賽(手、步槍)於 11/06-11/18 在開羅舉行，該比賽名單

業於 114 年 8 月第 2 次會議討論確定。 

(二) 惟因該比賽僅有 3位正選選手名額，並無補選選手(RPO)機制，為配

合賽事報名規範，爰需刪除原補選選手(RPO)，修正後正選名單詳如

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有關 2026 年第 20 屆名古屋亞洲運動會(全項目)第二階培訓選手成績

達標審議案，請討論。 

說明： 

(一) 2026年第 20 屆名古屋亞洲運動會(全項)，第二階段培訓自 114 年 9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 月 31 日結束。 

(二) 依據「2026年第 20屆名古屋亞運會」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規定，

自 114 年 1月 1 日起至 114 年 8 月 31日止，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

國內、外及選拔賽資格賽成績達本階段各該標準選手（本次賽會參加

之最高級組成績），納入培訓。 

(三) 為配合相關槍彈申請程序作業需要，上開第二階段培訓選手名單本會

前於 114 年 7 月中旬函報國訓中心審議。嗣後於 8 月所舉辦之 114 年

全國協會盃射擊錦標賽中，另有 2名選手達該項目第二階段培訓標

準，說明如下： 

1、男子不定向飛靶選手蕭愷翔，以成績 118 分達標（培訓標準 118分），



擬依前述計畫規定，提報國訓中心審議。該生已大學畢業，無須安

排課輔。 

2、女子 10 公尺空氣手槍選手廖可容，以成績 579分達標（培訓標準 575

分），惟已填具「放棄培訓切結書」，放棄參與第二階段培訓。 

決議：依據成績達標及選手意願，同意提報蕭愷翔選手為 2026 年第 20屆名

古屋亞洲運動會第二階段培訓選手，並檢附成績資料（如附件四），陳

報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提請訓輔委員會議審議。 

 

十一、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會選訓會議審議比賽出賽名單後，部分原先聲明不參賽之選手

改變參賽意願，致會議決議後之名單須重新調整，除影響決策之權威

性與穩定性外，亦衍生報名作業及機票採購延後等問題，為改善相關

情況，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會選訓會議依規定負責審議並決定各項國際賽事選手參賽名單，名

單來源包含培訓隊計畫、黃金計畫及年度計畫選手。 

(二) 在執行過程中，部分選手因個人賽事規劃或行程調整，於會議後變更

參賽意願，致使原已議決之名單需配合修正，影響決議穩定性與執行

效率。 

(三) 為確保程序嚴謹、避免重複修正並保障選手權益，特提出改善建議，

請討論。 

決議： 

(一) 自即日起，凡經選訓會議審定之比賽正選名單與補選選手(RPO)，相

關選手須簽署切結書，以確認參賽意願。 

(二) 切結書內容應包括：若選手於會議前已明確表示放棄參賽，事後不得

再要求依成績排序；若正選人選已確定，該選手僅得以替補方式參

賽，若無名額則視同放棄。 

(三) 替補參賽者之相關待遇（如班機艙等）將依實際作業安排辦理，不保

證與原正選人員相同。 

(四) 請訓練組依上述原則擬定切結書範本，以利後續執行。 

 

提案二 

案由：研商以成績「高分穩定」優先原則，避免單一「高峰表現」即入選 2026



年第 20 屆名古屋亞運會培訓隊可行性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2026 年第 20屆名古屋亞運會」選手培訓參賽實

施計畫、代表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業獲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13 年

7 月 17 日心競字第 1130007356號書函備查並公告執行在案。以選手

皆能達參賽標準組團隊出賽，並於 2026 年亞洲運動會中，取得團體

項目金牌及各項個人前三名為總目標，自 9 月 1日起已進入第二階段

培訓。 

(二) 前揭參賽實施計畫明訂各項目於各階段達標標準，有關其培訓階段及

標準說明如下： 

階段 期程 評估依據 

第一階段 

（普選） 

自計畫公布日起至 

114.8.31 止 

採計 2022年杭州亞洲運動會各項目個

人賽資格賽第 12名成績 

第二階段 

（精選） 

自 114.9.1起至

115.1.31 止 

採計 2022年杭州亞洲運動會各項目個

人賽資格賽第 10名成績 

第三階段 

（嚴選） 

自 115.2.1起至 

本屆亞運結束日止 

酌予提高第二階段培訓標準，成績同參

賽標準 

(三) 為避免過多選手僅憑單次「高峰表現」即入選培訓隊，而後續成績未

達預期，允從制度面加以完善設計，以發揮培訓成效。 

決議： 

（一） 考量目前正值 2026年名古屋亞洲運動會關鍵備戰階段，為確保制度

穩定性與選手權益，建議於 2028 洛杉磯奧運及 2030 杜哈亞運時，

再依奧運席位、積分制度及賽事設計等條件檢討調整，現階段遴選

與培訓制度以穩定為原則，不宜驟然修正，理由如下：  

1、在奧運培訓階段再做調整，以維持遴選及培訓制度的公平及穩定：

現行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和遴選辦法，是專為「2026年第 20 屆名

古屋亞洲運動會」所訂定，其明確的目標與時間軸均是針對本屆名

古屋亞運會所規劃。維持亞運培訓標準的穩定性，有助於選手在既

定的框架下專心訓練與備戰，避免因標準頻繁變動而產生不確定

性，從而確保遴選及培訓制度的公平性。因此，應在亞運結束後，

進入奧運培訓週期時再進行標準調整，除維持現階段亞運培訓制度

的穩定與公平外，又能為更高層級的比賽制定更具針對性的標準。 

2、計畫與辦法已公告施行，驟然修正恐影響選手備戰節奏及對制度之

信任：中華民國射擊協會「2026 年第 20 屆名古屋亞洲運動會」選手



培訓參賽實施計畫以及代表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皆已通過正式

程序並公告施行。選手自公告以來，便依既定標準進行訓練規劃與

準備。若中途驟然修正，將打亂選手原有的訓練節奏與心理預期，

對其備戰過程產生負面影響，並可能導致其感到不公平，進而損害

選手對選拔制度公正性的信任。 

3、培訓標準已採分階段性漸進提升模式，本身即具有增加達標難度的

設計：現行實施計畫將培訓過程分為三個主要階段，並設定了逐級

遞增的達標分數，以逐步增加達標難度，可促使選手循序提升競技

水平，使其在亞運會前達到最佳狀態，並符合「提升個人實力，力

爭八項目提升進入前八名決賽門檻機會」的總目標。 

4、提高培訓標準可能限縮培訓隊人才庫，對亞運參賽及長期培養運構

成潛在風險：國內競技射擊運動面臨多重挑戰，包括「國內實力斷

層落差大」。同時，現行的培訓體制無法規劃大訓練週期提升競技狀

態，選手在裝備磨合期間調整時間短，又將面臨訓練階段淘汰的壓

力，導致「缺少發展機會空間」。此外，儘管「國內優秀青少年選手

持續增加」，但「多數項目成績水平有待提升，且有選手銜接與人數

不足問題，導致訓練斷層大」。在這樣的人才發展背景下，如果貿然

提高進入培訓隊的初期門檻，將可能進一步限縮能夠進入培訓隊的

選手人數。不僅會加劇現有的人才斷層問題，也可能使有潛力但仍

在成長期的年輕選手難以獲得培訓資源和發展機會，並可能導致組

隊參賽的選手不足，對達成在 2026 年亞洲運動會中「取得團體項目

金牌及各項個人前三名」的總目標構成潛在風險。 

5、現行遴選辦法在最終代表隊組隊時，制度本身已充分認識並重視選

手成績的「穩定性」，納入達標次數等穩定性指標，而非僅僅單次達

標，能有效篩選高穩定性選手。。 

（二） 為求更全面且客觀地選拔與培養射擊人才，未來在訂定各階段培訓

標準時，應側重評估選手的穩定性，以避免選手僅憑單次高分表現

入選後卻未能持續維持佳績的情形，以優化培訓隊資源分配，並整

合選拔、訓練與賽事環節，確保如期達成奪牌目標。具體說明如下： 

1、全面評估選手穩定性：單次達標可能帶有偶然性，而多次高水平成

績的平均分數更能反映選手的穩定性、抗壓性以及長期競技水平。 

2、減少「斷崖式淘汰」風險：以平均成績作為評估標準，可為選手提

供一定的容錯空間，讓其有機會調整狀態，減少「培訓體制嚴苛，

選手在更換裝備磨合期間調整時間短又將面臨訓練階段淘汰的壓



力，缺少發展機會空間」的劣勢，有助於培養潛力選手。 

3、優化資源分配：平均分數達標，可以更精準地識別出具備持續高水

平表現能力的選手，有助於將有限的培訓資源，更有效地集中在真

正具備潛力與穩定性的選手身上，提升整體培訓效益。 

4、與最終選拔標準接軌：現行最終代表隊的組隊原則已包含「達標次

數、達標場次平均值、達標場次中最高分數及次高分數」等多元評

估方式，若能在培訓前期就導入相同原則，可使選拔和培訓流程更

具連貫性與一致性，並縮短選手適應期。 

5、研訂合理遴選標準，避免過度限縮培訓隊選手人數與發揮空間：除

女子空氣手槍與 25公尺手槍項目外，其餘項目普遍存在選手斷層問

題，應為具潛力的年輕選手提供完善專業的訓練機會。同時，此外，

亦應建立公平合理遴選制度，使選手能有充裕時間規劃完整的訓練

週期，循序漸進提升競技狀態與成績。 

（三） 上述培訓隊未來賽事階段遴選標準，已達成初步共識。然而，仍需

依下一屆奧亞運比賽期程、賽事規範以及培訓銜接制度等，進行更

細緻的整合與調整。本案將擇期再與教練團進行討論，以研訂出具

體可行的標準與方案。 

 

十二、主席結論：略 

 

十三、散會(13時 56 分)



 

 

附件一 

2025 泰國東南亞射擊錦標賽中華台北代表隊 

各項目參賽名單 
項目(職位) 參賽選手(含排

序) 

備註 

空氣槍項目教練 郭孟熙 培訓隊 

空氣槍項目教練 張憶寧 培訓隊 

空氣槍項目教練 陳文菱 培訓隊 

飛靶項目教練 曾兆雄 年度計畫 

翻譯人員 張珮蓁 培訓隊 

防護人員 翁瑩端 培訓隊 

女子 10 公尺空氣手槍 

鄭晏晴(正選 1) 培訓隊 

吳佳穎(正選 2) 四級黃金計畫 

陳俞如(正選 3) 四級黃金計畫 

林柔羽(RPO1) 培訓隊 

余艾玟(RPO2) 四級黃金計畫 

男子 10公尺空氣手槍 

謝翔宸(正選 1) 培訓隊 

林暐傑(正選 2) 培訓隊 

以上空白  

女子 10公尺空氣步槍 

林穎欣(正選 1) 培訓隊 

周亞瑄(正選 2) 培訓隊 

陳妍卉(正選 3) 年度計畫 

宋諭婷(RPO1) 培訓隊 

陳淇(RPO2) 培訓隊 

男子 10公尺空氣步槍 

宋佳彥(正選 1) 培訓隊 

楊子謙(正選 2) 年度計畫 

以上空白  

女子 25 公尺手槍 

田家榛(正選 1) 四級黃金計畫 

陳俞如(正選 2) 四級黃金計畫 

吳佳穎(正選 3) 四級黃金計畫 

鄭晏晴(RPO1) 培訓隊 

杜禕依姿(RPO2) 培訓隊 

混雙 10公尺空氣手槍 

鄭晏晴(正選 1) 培訓隊 

謝翔宸(正選 1) 培訓隊 

陳俞如(正選 2) 四級黃金計畫 



 

 

林暐傑(正選 2) 培訓隊 

混雙 10公尺空氣步槍 
周亞瑄(正選 1) 培訓隊 

楊子謙(正選 1) 年度計畫 

男子 50 公尺步槍 宋佳彥(正選 1) 培訓隊 

女子 50 公尺步槍 
宋諭婷(正選 1) 培訓隊 

陳淇(正選 2) 培訓隊 

女子定向飛靶 

羅芊雅(正選 1) 年度計畫 

宋云嘉(正選 2) 年度計畫 

以上空白  

男子定向飛靶 

張峯齊(正選 1) 年度計畫 

  

以上空白  

女子不定向飛靶 

劉宛渝(正選 1) 四級黃金計畫 

林怡君(正選 2) 二級黃金計畫 

  

男子不定向飛靶 

陳貴鵬(正選 1) 年度計畫 

  

以上空白  

男子不定向飛靶 

(青少年組) 

莊浩珺(正選 1) 年度計畫 

卓杰懋(正選 2) 年度計畫 

以上空白  

混雙 定向飛靶 
羅芊雅(正選 1) 年度計畫 

張峯齊(正選 1) 年度計畫 

混雙 不定向飛靶 
劉宛渝(正選 1) 四級黃金計畫 

陳貴鵬(正選 1) 年度計畫 
     1.3名選手為正選，其餘選手為 RPO。 

     2.每個項目報名人數達 3位選手則組團體。團體以 3名正選選手為主。 

     3.空格代表若開放自費參賽時的項目及名額。 



 

 

附件二 

2025 臺北國際大獎賽中華台北代表隊 

各項目參賽名單 
項目(職位) 參賽選手(含排

序) 

備註 

國家隊教練 郭孟熙 年度計畫 

國家隊教練 陳文菱 年度計畫 

女子 10 公尺空氣手槍 

鄭晏晴(正選 1) 年度計畫 

林柔羽(正選 2) 年度計畫 

余艾玟(正選 3) 四級黃金計畫 

  

以上空白  

女子 10公尺空氣手槍 

(青少年) 

  

  

  

  

以上空白  

男子 10公尺空氣手槍 

謝翔宸(正選 1) 年度計畫 

張潞(正選 2) 年度計畫 

  

  

以上空白  

男子 10公尺空氣手槍 

(青少年) 

  

  

  

  

以上空白  

女子 10公尺空氣步槍 

林穎欣(正選 1) 年度計畫 

  

  

  

以上空白  

女子 10公尺空氣步槍 

(青少年) 

陳妍卉(正選 1) 年度計畫 

  

  



 

 

  

以上空白  

男子 10公尺空氣步槍 

  

  

  

  

以上空白  

男子 10公尺空氣步槍 

(青少年) 

吳學仲(正選 1) 年度計畫 

  

  

  

以上空白  

女子 25 公尺手槍 

吳佳穎(正選 1) 四級黃金計畫 

  

  

  

以上空白  

混雙 10公尺空氣手槍 

  

  

  

  

混雙 10公尺空氣手槍 

(青少年) 

  

  

  

  

混雙 10公尺空氣步槍 

  

  

  

  

混雙 10公尺空氣步槍 

(青少年) 

  

  

  

  

男子 50 公尺步槍 
  

  



 

 

  

女子 50 公尺步槍 

  

  

  

女子定向飛靶 

  

  

  

男子定向飛靶 

王漢樽(正選 1) 年度計畫 

  

  

女子不定向飛靶 

  

  

  

男子不定向飛靶 

  

  

  

混雙 不定向飛靶 

  

  

  

  
1.3名選手為正選，其餘五名選手為 RPO。 

2.每個項目報名人數達 3位選手則組團體。團體以 3名正選選手為主。 

3.空格代表若開放自費參賽時的項目及名額。 



 

 

附件三 

2025 埃及世界射擊錦標賽中華台北代表隊 

各項目參賽名單 
項目(職位) 帶隊教練及參賽

選手(含排序) 

備註 

空氣槍項目教練 郭孟熙 四級黃金計畫 

空氣槍項目教練 張憶寧 培訓隊 

空氣槍項目教練 陳文菱 培訓隊 

空氣槍項目教練 陳秋燕 四級黃金計畫 

防護人員 翁瑩端 培訓隊 

防護人員 鄭羿璇 年度計畫 

女子 10公尺空氣手槍 

鄭晏晴(正選 1) 培訓隊 

劉恆妤(正選 2) 四級黃金計畫 

陳俞如(正選 3) 四級黃金計畫 

男子 10公尺空氣手槍 

謝翔宸(正選 1) 培訓隊 

張潞(正選 2) 培訓隊 

林暐傑(正選 3) 培訓隊 

女子 10公尺空氣步槍 

周亞瑄(正選 1) 培訓隊 

林穎欣(正選 2) 培訓隊 

宋諭婷(正選 3) 培訓隊 

男子 10公尺空氣步槍 

宋佳彥(正選 1) 培訓隊 

  

以上空白  

女子 25 公尺手槍 

田家榛(正選 1) 四級黃金計畫 

陳俞如(正選 2) 四級黃金計畫 

林柔羽(正選 3) 四級黃金計畫 

混雙 10公尺空氣手槍 

鄭晏晴(正選 1) 培訓隊 

謝翔宸(正選 1) 培訓隊 

陳俞如(正選 2) 四級黃金計畫 

張潞(正選 2) 培訓隊 

混雙 10公尺空氣步槍 
周亞瑄(正選 1) 培訓隊 

宋佳彥(正選 1) 培訓隊 

男子 50 公尺步槍 宋佳彥(正選 1) 培訓隊 

女子 50 公尺步槍 
宋諭婷(正選 1) 培訓隊 

陳淇(正選 2) 培訓隊 



 

 

     1.3名選手為正選，此次公告無 RPO。 

     2.每個項目報名人數達 3位選手則組團體。團體以 3名正選選手為主。 

     3.空格代表若開放自費參賽時的項目及名額。 



 

 

附件四 

 


